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文件

电院院字〔2008〕10号


关于对主讲教师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考核（教学鉴定）的通知

各系（所、中心）及全体教师：

    为了加强青年教师培养，促进教师牢固树立主讲教师的责任意识，在教学实践中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加强教学法的研究，以宽厚的学识，精湛的教学能力，做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做学生满意的好教师。根据西电科大“教师工作制度教学《西电教字（2005年102号）第三章22条－27条》主讲教师职责的规定。经学院院务会2008年11月17日会议决定，分批分期对全院青年教师履行主讲教师职责情况进行考核（简称教学鉴定）。鉴定结果作为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必要条件和岗位津贴优绩优酬的参考，对不合格实行一票否决权。首批对2009年度晋升正高、副高的教师进行教学鉴定。

1、 鉴定内容

1、 备课情况：检查教学计划，作业布置，教案和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CAI），纠正无教案或将教材照搬作为PPT的现象。

2、 课堂教学效果：鼓励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探索或研究性教学的尝试。主要考核教师是否从单一的知识传播者（照本宣科）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满堂灌）成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主要纠正，照本宣科或照搬教材的PPT幻灯片的“放映员”、“播音员”和不会板书的现象。

3、 作业批改、答疑、试题和试卷。

2、 鉴定办法和程序

1、 自愿报名：2008年12月底以前，凡参加首批鉴定教师，自愿报名，并填写鉴定登记表（电院网上下载）并交到院办公室李林子处。

2、 组长负责制：由学院教学委员会成员和聘请退休教师组成专家组。根据不同的课程每3－5名专家为一组，院聘请一人为组长，负责对该教师的考核（学院负责对所有专家组成员进行考核前培训，中期进行一次研讨，期末提交总结报告）。

3、 课堂教学效果以随班听课的方式进行，每位专家至少随班听课2次并填写“西电科大制作的听课表”，完毕后交组长汇总。

4、 学生评教（由学院办公室按学校要求进行）

5、 座谈会，由鉴定小组长召集，学生代表、兼职班主任、辅导员参加的座谈会，对主讲教师教风和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考核内容给予综合（百分制）评定。

3、 鉴定结果的处理

1、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定量：加权平均课堂教学效果（A）专家平均分权重0.5

      学生评教评教平均分（B）权重0.2

      综合（C）0.3

      总分＝0.5A+0.2B+0.3C

2、 定性评价：

根据鉴定内容，由考核小组作出记实性的具体客观的评价，包括优点和需要改进的意见，并结合定量考核最终给出优、良、中、合格、不合格的评价。并填写“教学鉴定评价登记表”

3、 结果处理：

考核评分的定性，定性结论一式三份，本人、所在单位和院办各一份，考核所有原始资料及评定表由学院办公室存档保管。

4、 主讲教师对鉴定结果不满意或有新的提高，可申请重新鉴定。

4、 组织领导

1、 教学鉴定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组织，具体事务由院办负责。

2、 各位专家应认真负责，做到公平、公正，主讲教师主动参与积极配合。

3、 此鉴定从2009年上学期试行，试行后由学院修订后正式执行。

                                   电子工程学院
                                         2008年12月5日
附件1：

主讲教师鉴定申请表

	姓名
	现任职称
	所在单位
	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提供鉴定材料
	教学计划

	
	CAI课件

	
	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备注
	1、 选用的教材

2、 所在课程组及组长是否精品课程、双语教学、实验教学

3、 专家组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


附件2

教学鉴定评价登记表

	姓名
	职称
	单位
	课程名称
	鉴定时间

	
	
	
	
	

	定量评分
	

	定性结论
	

	备注
	

	专家小组成员
	

	组长签字
	


